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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基斯坦政府 

 

法律、司法和人权部门 

2015 年 2 月 26 日，伊斯兰堡 

第 2(1)/2015-Pub.-现公布总统颁布的以下条例:- 

2015 年第 II 号条例 

进一步修订 2002年保障措施条例 

鉴于有必要进一步修订 2002 年保障措施条例（2002 年第 XXXI 号）； 

以及鉴于议会闭会，总统认为有立即立法的必要情况存在； 

因此，在行使“宪法”第 89 条第（1）款所赋予的权力和所有其他使其能够行使此

方面的权力时，总统制定和颁布以下条例:- 

1. 简称及生效 

（1） 本条例可称为“2015 年保障措施（修订）条例”。 

（2） 本条例应立即生效。 

2. 2002 年第 XXXI 号条例第 39、40、41 及 44 节应删除 

在 2002 年保障措施条例（2002 年第 XXXI 号）中，以下称为“所述条例”，第 39，40，41

及 44 节应删除。 

3. 替代 2002 年第 XXXI 号条例第 46 节 

在所述条例中，第 46 节应由下述规定所替代:-  



“46.本条例效力高于其他法律。-即使存在任何其他现行有效的法律含有的任何与此不一

致的规定，本条例依然有效： 

本条规定不适用于 1990 年“国家关税委员会法案”（1990 年第 VI 号）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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